
2017 年

中国海运进口集装箱货物

口岸放行时间评测研究报告

2017 年 11 月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



目 录

一、研究意义与研究目标.........................................................................1

二、研究范围与数据搜集.........................................................................1

（一）研究范围.....................................................................................................1

1.所研究货物的范围........................................................................................1

2.口岸放行的起止点及其中各阶段的界定....................................................2

（二）数据搜集.....................................................................................................3

三、统计分析............................................................................................. 4

（一）口岸放行平均总耗时的统计分析.............................................................4

（二）“卸货阶段”与“通关准备阶段”耗时的统计分析...............................6

（三）“通关阶段”耗时的统计分析...................................................................7

1.各口岸通关阶段耗时的比较分析................................................................7

2.人工审单........................................................................................................8

3.企业交单........................................................................................................9

4.缴纳税费......................................................................................................11

5.海关查验......................................................................................................12

6.报关单收货人的信用级别..........................................................................13

7.报关单申报单位的信用级别......................................................................14

8.提前放行......................................................................................................14

9.运抵前申报..................................................................................................15

（四）“提离货物阶段”耗时的统计分析.........................................................16

1. “提离货物阶段”的耗时........................................................................16

2. “提离货物阶段”耗时较长的原因........................................................17

（五）通检作业对口岸放行耗时的影响...........................................................18

四、总结与建议....................................................................................... 18

（一）结论总结...................................................................................................19

（二）政策建议...................................................................................................19

附：海运进口集装箱货物口岸放行流程图（2017 年更新）............. 23





1

中国海运进口集装箱货物

口岸放行时间评测报告

一、研究意义与研究目标

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在 2016年启动实施了中国海运进口集装箱货物口岸放行时间评测研

究项目，取得了卓越成果，并形成了《中国海运进口集装箱货物口岸放行时间评测报告》，为

科学评测评价我国的口岸放行时间，并为下一步整体加速进出口货物验放，提高口岸通关效率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7 年，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正式生效，为了贯彻《协定》第 7 条第 1 项

明确要求各签署协定成员“定期并以一致的方式测算和公布货物平均放行时间”，同时使得口

岸放行时间评测常态化，也为了评估这一年来海关及其他相关部门为缩短口岸放行时间带来的

成效，国家口岸办再次启动了口岸放行时间评测项目，依据在去年形成的工作思路，并做出众

多必要改进，在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的组织协调下，各个部门通力合作，最终形成了本报告。

本报告以通过海关通关信息系统、国际海运码头运营企业、国检 ECIQ 系统三个个渠道搜

集的上海、深圳、广州、黄埔、天津、青岛、大连、厦门、宁波、南京十个口岸海运进口集装

箱货物的相关数据，经过审核、对碰和整合，形成完整的时间点记录链条，从而较为科学地对

各个口岸海运进口集装箱货物放行时间进行评测，对放行流程中的几个阶段分别进行统计分析，

并形成了提高进口货物口岸通关效率的一些意见和建议。

二、研究范围与数据搜集

（一）研究范围

1.所研究货物的范围

本报告所研究的货物范围是：海运进口集装箱货物。

此次研究的集装箱进口货物仅为全程口岸通关货物①，过境、转运、通运以及采用区域通

关一体化方式、转关运输、属地申报口岸验放、属地申报属地验放等方式实现的集装箱进口货

物均在样本中作剔除处理，暂不做考察。

① 指在进境口岸向主管海关办理通关手续的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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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口岸放行的起止点及其中各阶段的界定

以“货船抵达码头”为起始时间点，“货物离开码头港区”为终止时间点，按先后顺序分

共五个时间节点：

①货船抵达码头（起始点）

②货物卸船完成

③海关接受申报

④海关发出放行指令

⑤货物离开码头港区（终止点）

其中①②⑤是通过各地方口岸码头运营单位，从各个码头的运营系统中调取相关数据，③

④则是从海关通关信息系统中调取相关数据。

通过上述五个时间节点，可以将整个放行流程①划分为四个阶段：

卸货阶段：“货船抵达码头”至“货物卸船完成”，一般情况下包括了货物卸船的过程；

通关准备阶段：“货物卸船完成”至“海关接受申报”，一般情况下包括：码头（或专门的

理货公司）理货并发送理货报文、企业从船代/船公司换取提货单、企业准备报关报检资料、

报关企业在相应平台进行报关和报检录入、检验检疫审单②，另外，在某些口岸针对一些法检

货物和木质包装等等需要在进入通关阶段前先进行检验检疫，合格后签发通关单；

通关阶段：“海关接受申报”至“海关发出放行指令”，这一阶段即“通关阶段”，一般情

况下包括：海关审单（电脑审单、后台人工审单）、海关计税与企业缴税、现场交单审单、海

关查验、海关确认放行等等环节；

提离货物阶段：“海关发出放行指令”至“货物离开码头港区”，一般情况下包括了：企业

向船代/船公司办理放箱手续、向码头交费办理提箱手续，然后到码头对应的堆场/箱区将货物

提离等作业，另外，在某些口岸，部分法检货物的检验检疫或木质包装货物的熏蒸消毒等需要

在码头港区进行③。

另外，本报告也涉及到了“通检”作业，具体的时间节点包括：

①系统接受报检

②现场接受单证

① 具体的放行流程和环节可以参考附录的“海运进口集装箱货物口岸放行流程图”。
② 目前来讲，对于非法检货物，向检验检疫报检并通过审核并不是海关接受申报的必要条件，所以对于非法检货物而言通关

和通检作业经常是同时进行的。
③ 码头港区内的检验检疫作业，各个口岸检验检疫部门的要求是不同的：有些口岸检验检疫部门要求所有的检验检疫作业在

码头港区之外其指定的场所进行（例如：天津），而有些口岸检验检疫部门则对部分货物的部分检验检疫作业在码头港区内进

行（例如：深圳盐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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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出具通关单或其他凭证

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和环节：

通检准备阶段：“货物卸船完成”到“系统接受报检”，主要涉及到了对报检所需信息的准

备和录入工作；

报检递单：“系统接受报检”到“现场接受单证”，主要涉及申报企业准备相关的纸质单证

并前往申报窗口进行申报；

检验检疫现场审单：“现场接受单证”到“出具通关单或其他凭证”，主要涉及检验检疫窗

口的审单工作，也包括了企业缴纳检验检疫相关费用的环节，个别口岸某些货物还涉及到一些

初步的施检工作（例如熏蒸、消毒等）。

（二）数据搜集

此次测评项目同时启动了港务、通关、通检数据的搜集。

港务方面：“货船抵达码头”、“货物卸船完成”及“货物离开码头港区”三个时间节点的

数据是通过各口岸码头系统来进行提取的，提取的时间根据载有货物的货船抵达码头的时间点

来确定，本报告选取了 2017 年 5 月 1 日 00:00 到 2017 年 5 月 22 日 23:59 作为样本提取的时

间段。

通关方面：“海关接受申报”到“海关发出放行指令”之间用于分析的时间节点和数据项

均从海关通关信息系统中提取，提取的时间根据海关接受申报的时间点来确定，选取了 2017

年 5 月 14日 00:00 到 5月 22 日 23:59 作为样本提取的时间段。

通检方面：“系统接受报检”、“现场接受单证”及“出具通关单或其他凭证”则从国检 ECIQ

系统中进行提取，提取的时间根据国检接受申报的时间点来确定，选取了 2017年 5月 1日 00:00

到 2017年 5 月 22日 23:59作为样本提取的时间。

在各个方面的数据提取出之后，将这些数据根据提单号与海关信息系统中进行对碰，分别

提取出不同阶段需要使用的数据，数据的提取、对碰及筛选后的结果如下：

表 2.1 各方数据对碰后用于计算各阶段耗时的票数

口岸
用于计算

通关阶段的票数

用于计算

卸货/通关准备/提离货

物阶段的票数

用于计算

通检阶段的票数

用于计算

通检准备阶段的票

数

上海 17020 14349 6971 5631

青岛 11754 3901 3064 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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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岸
用于计算

通关阶段的票数

用于计算

卸货/通关准备/提离货

物阶段的票数

用于计算

通检阶段的票数

用于计算

通检准备阶段的票

数

天津 7953 2762 4776 1610

广州 6083 934 3712 639

黄埔 5130 349 1697 163

大连 5102 4047 2574 2176

深圳 3932 - 1946 -

宁波 3853 3404 1770 1657

厦门 3421 506 1305 258

南京 2124 215 499 69

总计 66372 30467 28314 14074
注：以上票数均以报关单为单位

需要说明以下几点：

①用于计算通关阶段的数据为从海关通关信息系统中提取的全数据，用于计算其他阶段的

数据为海关系统与码头系统、报检系统匹配后的可用数据。

②用于计算卸货/通关准备/提离货物/通检准备阶段的数据中：广州使用的是南沙港区的

数据，黄埔使用的是黄埔老港区的数据，而深圳使用的是盐田港区的数据，并且盐田港区运营

单位由于技术原因没有提供提单号，无法与海关系统和报检系统匹配，因此只能采用集装箱号

对应的数据进行估算。

三、统计分析

（一）口岸放行平均总耗时的统计分析

通过对各口岸样本的统计，各口岸放行平均总耗时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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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各口岸放行平均总耗时

从图 3.1 可以看到，在各口岸中，天津口岸放行平均总耗时最短，相较于去年排名上升一

位。整体上看，去年只有四个口岸（广州、天津、深圳、大连）的平均总耗时在 7 天之内，今

年有 6 个口岸的平均总耗时在 7 天之内，相较去年的四个口岸，新增了青岛、上海。

按照各关区进口报关单票数的比例分配权重，对各口岸的平均总耗时再加权平均后得到这

些口岸总体的口岸放行平均耗时如下：

图 3.2 全国整体的口岸放行平均总耗时（2017 年与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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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来看，2017 年以十大口岸为代表的全国整体口岸放行平均军总耗时相较于去年

减少了 0.48 天，接近 12个小时，从图 3.2显示的统计结果来看，主要的时间压缩在通关阶段，

这与近一年多来海关所采取的各类改革措施密不可分。

（二）“卸货阶段”与“通关准备阶段”耗时的统计分析

1. “卸货阶段”与“通关准备阶段”的耗时

“卸货阶段”与“通关准备阶段”各口岸的平均耗时排序如下：

图 3.3 各口岸“卸货阶段”、“通关准备阶段”的平均耗时

“卸货阶段”平均耗时最多的是宁波，是十大口岸中唯一超过 1 天的口岸。“通关准备阶

段”中耗时最多的依然是宁波，厦门和宁波两个口岸的“通关准备阶段”平均耗时都超过了 4

天，是其总体耗时较长的主要原因。

2. “通关准备阶段”耗时较长的原因

从以上图 3.2、图 3.3 可以看到，“通关准备阶段”耗时占据了口岸放行耗时的最大部分，

经过对企业的调查，主要有以下原因：

①“换单”及相关工作。一般情况下，在货船抵港后，收货人或其代理需将其持有的提单

向船公司或其代理换取“提货单”，而如果收货人或其代理人持有的是分提单，还需要先行换

取“主单”，然后才能换取提货单，根据一线操作人员反映，以上整个过程大概耗时两天多的

时间。

②申报企业准备相关单证。目前相当大一部分申报企业仍然是在货船抵港后才开始着手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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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相关的单证，所以造成了申报的延后。

③“理货”对于申报的“限制”。正常来讲，只要海关收到并确认舱单信息，企业即可以

向海关进行申报，但是在现实情况中，由于理货信息的确认是海关放行的条件，因此相当一部

分企业均是在舱单系统中查询到理货信息被确认后才开始进行申报，另外据了解，部分海关将

理货信息的确认作为接受企业申报的条件，而也是不符合海关相关规定的。

④法检货物的“通检环节”。对于法检货物，只有获取通关单后，海关才能接受申报，因

此对于此类货物，报检和检验检疫审核的时间也造成了通关准备阶段耗时的增加。

（三）“通关阶段”耗时的统计分析

通关阶段分析使用的数据均是由海关通关信息系统中提取的，此次评测项目在通关阶段的

研究得到了海关内部各部门的良好支持。

1.各口岸通关阶段耗时的比较分析

图 3.4 各口岸“通关阶段”平均耗时

统计结果显示，广州通关阶段平均耗时最少，深圳平均耗时最长。在去年的统计中，只有

4 个口岸（广州、厦门、天津、大连）的通关阶段平均耗时在 1 天之内，而今年增加到了 6个

口岸，青岛和南京的通关阶段平均耗时也控制在了 1 天之内，而且相比于去年，今年十大口岸

中没有一个口岸的通关阶段平均耗时超过 2 天。总体来讲，进步明显。另外，在该阶段，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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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样本在不同耗时区间的分布如下：

图 3.5 通关阶段：各口岸样本在不同耗时区间的分布

全国来讲，8 小时通关率已经将近 60%，24 小时通关率已经达到了 75%，相较于去年的

67.1%增长了约 8%。十大口岸中，大连、广州两个个口岸的 8 小时通关率已经达到 70%以上，

而深圳、上海、黄埔的 8 小时通关率仍然低于 50%。

2.人工审单

本报告所涉及“人工审单”包括人工系统后台审单和现场人工审单，其计算方式是从“电

脑审单处理”到“人工审单处理”之间的时间区间。

图 3.6 各口岸海关人工审单的比例和人工审单平均耗时

全国来讲，涉及人工审单的比例为 26.1%，人工审单平均耗时为 0.21天。十大口岸中，只

有南京口岸的人工审单比例低于 10%，而深圳的人工审单比例则高于 50%，且其人工审单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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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时为 0.31天，人工审单已经成为主要的耗时原因。

图 3.7 人工审单“引致”的通关阶段耗时的增加

由于人工审单引致的通关阶段耗时的增加，实际上要大于人工审单本身的耗时。例如：从

全国来讲，人工审单环节平均耗时仅为 0.21 天，但是其带来的整个通关阶段的耗时会平均增

加 0.56 天，也就是说一票货物如果涉及人工审单，报关企业为了应对人工审单的相关要求进

行准备，也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全国十大口岸中，由人工审单引致的通关阶段平均耗时增量

最多的是宁波口岸。

3.企业交单

本报告所涉及的“交单”不仅仅包括企业携带相关单证到现场海关窗口递交的情况，也包

括企业因海关要求在系统中上传单证扫描件的情况，因为两者在实际作用上是一样的，而且即

使目前无纸化已经全面实行，但在海关通关信息系统做记录时依然以“现场交单处理”作为企

业补充上传单证这一环节的名称。 “企业交单”的耗时是指系统中从“电脑审单处理/人工审

单处理”到“现场接单处理”之间的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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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各口岸“交单”的比例与“交单环节”的平均耗时

全国来讲，交单的比例为 60.6%，企业交单的平均耗时为 0.59天。十大口岸中，天津和黄

埔的交单比例高于 70%，而深圳的企业交单平均耗时最高，为 1.09 天，而青岛的企业交单平

均耗时也接近 1 天。

图 3.9 交单环节“引致”的通关阶段耗时的增加

由交单引致的耗时增加为 0.61天，与交单环节本身的耗时相差并不大。与人工审单相比，



11

由交单引致的通关阶段整体耗时的增加与交单环节本身的耗时相差不多。

4.缴纳税费

此处税费不仅包括关税和海关代征增值税，还包括滞报金与滞纳金。缴纳税费环节的计算

分三种情况：

①电子支付无纸化：“报关单审结”到“税费预扣”；

②电子支付非无纸化：“报关单审结”到“税单打印处理”；

③非电子支付：“税单打印处理”到“税费核注”。

图 3.10 各口岸涉税货物的比例及企业缴税平均耗时

十大口岸中只有宁波和青岛企业缴税环节的平均耗时超过了 1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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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由于“涉及税费”引致的通关阶段耗时的增加

“涉及税费”所引致的通关阶段耗时的增加与“企业缴税”本身的耗时相差不大。

5.海关查验

本报告考察的“海关查验环节”的耗时是从“查验记录单打印”开始计算，到“查验处理

结果录入”为终止。

图 3.12 各口岸海关查验的比例与海关查验环节的平均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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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口岸中，广州的查验率 33.4%，是唯一查验率超过 30%的口岸。其他口岸：厦门、宁

波、天津的查验率也都超过了 10%。而厦门的查验平均耗时最为突出，超过 1 天，当然，查验

率的高低、查验环节耗时的多少与口岸进境货物的品类有关（例如厦门进口“三废”类货物比

例较高），也与口岸的基础设施和港口环境有关。

图 3.13 各口岸由于海关查验“引致”的通关阶段耗时的增加

海关查验所带来耗时的增加，不仅仅包括海关实施查验本身所耗费的时间，还有码头为查

验进行的寻柜吊柜等耗时以及企业为查验所进行的准备工作的耗时。从图 3.13 看，由于海关

查验引致的通关阶段平均耗时增加为 1.67 天（全国），而海关实施查验耗时仅为 0.36天，也就

是说：码头吊柜、企业准备和等候查验的时间加起来平均可达 1.31天。

6.报关单收货人的信用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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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各口岸不同收货人信用级别下通关阶段平均耗时（单位：天）

从统计的结果来看，收货人信用级别越高，通关速度越快，如果收货人信用级别被降为失

信企业，则会非常明显地延迟货物的通关阶段时间。但是，不同口岸同一收货人信用级别下，

通关阶段平均耗时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

上海口岸高级认证与一般认证并未拉开差距，广州口岸一般认证和一般信用没有拉开差距，

而且广州口岸收货人为失信企业的通关阶段平均耗时反而要低于一般认证和一般信用的情况，

当然这可能限于其此类报关单样本数量。

7.报关单申报单位的信用级别

图 3.15 各口岸不同申报单位信用级别下通关阶段平均耗时（单位：天）

从统计结果看，申报单位信用级别对于通关阶段耗时的影响并没有收货人信用级别的影响

明显。部分口岸：广州、大连，在申报单位信用级别为高级认证的情况下能够大幅缩减通关阶

段耗时，而其他口岸不同信用级别下并未有非常明显的差异。

8.提前放行

“提前放行”包含了两种情况：汇总征税和担保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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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各口岸提前放行货物的比例及与一般情况下通关阶段平均耗时的比较

提前放行（担保放行\汇总征税）比例较低，目前只有宁波、青岛和广州的比例超过了 1%。

而通过所有提前放行情况和普通放行通关阶段平均耗时的比较，可以看到担保放行\汇总征税

可以大大减少通关阶段的耗时。

9.运抵前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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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7 各口岸运抵前申报的比例及与普通申报情况下“运输工具申报进境到海关放行”①耗时的比较

十大口岸中，目前只有青岛运抵前申报的比例超过了 10%。而无论在哪个口岸，运抵前申

报都能大幅减少“运输工具申报进境—海关放行”的耗时。而且与去年相比，基本上各个口岸

“运抵前申报”的比例均有扩大。

（四）“提离货物阶段”耗时的统计分析

1. “提离货物阶段”的耗时

通关阶段结束，即一般情况下海关放行后，企业可以凭海关放行条并结清相关的港务费用

后，就可以将货物提离码头，但由于各种原因，也会造成这一阶段耗时的增加。各口岸“提离

货物阶段”这一过程中的平均耗时情况如下：

① 此处并未使用“货船抵达码头泊位”至“海关放行”的耗时的原因是港务数据和海关数据能够匹配的样本量偏少，为更充

分地说明问题，在此使用了海关的数据，即“运输工具申报进境”至“海关放行”的耗时，“运输工具申报进境”的时间一般

要晚于“货船抵达码头泊位”，但这并不影响此处考察“运抵前申报”对于总体耗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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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 各口岸“提离货物阶段”平均耗时

天津口岸这一阶段平均耗时最短，不到 1 天，而其他口岸都较长。这可能有部分原因是因

为天津有较多的货物在海关放行前调离了港区，放置在港区外的海关监管堆场。

2. “提离货物阶段”耗时较长的原因

从统计结果来看，各口岸“提离货物阶段”的耗时都比较长，总体上大约占整个口岸放行

耗时的 33%。经过调查，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①办理《设备交接单》耗费时间。对于海运进口集装箱货物，海关放行后，收货人或其代

理将持海关放行凭条（指令），到船公司或船代指定的“放箱”办公地点去办理《设备交接单》

（就是集装箱的使用权限，一般采用提交空白支票或者交付用箱押金方式）。以上海为例，因

为船代/放箱公司设点分散，市区范围大，办理手续尚未实现无纸化，获取《设备交接单》这

个过程耗时较多（1 天左右）。

②办理提箱计划耗费时间。企业拿到《设备交接单》后，还需要到港区办理提箱计划，因

为集装箱存放在港区堆场，需要港区先将要提取的集装箱找出来放在合适的位置，而这个过程

需要提前安排，形成提箱计划，这样企业安排的拖车公司才能根据计划前往港区提箱，以上整

个这个过程也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

③港区周围的交通环境。以上海口岸的外高桥港区为例，其周边道路设计不够科学，公路

宽度在设计时未考虑到不断增长的车流量，堵塞情况时常发生，也是导致司机不能及时提箱的

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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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讲，海关放行后的“提离货物阶段”，还是需要诸多关联主体参与，它们之间的协

调、配合以及对先进技术的使用（例如“无纸化”），直接影响到海关放行后货物的提离效率。

另外，由于不同口岸的港区集装箱堆存情况并不相同，部分口岸的集装箱进口货物在海关

放行前就转到港区外的二级堆场了，如果直接以提离港区来比较，存在不合理之处，但二级堆

场往往不属于港区，运营主体分散，数据收集上就有一定的难度。

（五）通检作业对口岸放行耗时的影响

严格意义上讲，通检作业包括了通检准备、报检递单、检验检疫现场审单、实施检验检疫

四个环节，但是大部分货物的检验检疫实施环节并不在海关监管区域进行，而是在海关放行后，

提离到检验检疫部门指定的场所进行施检，而提离货物后的时间节点各口岸检验检疫部门基本

不可能进行记录。所以，本报告所考察的通检作业只包括“通检准备阶段”、“报检递单”和“检

验检疫现场审单”。

图 3.19 通检作业中不同的两种情况

由于目前大多数情况下，通检作业都是与其他通关准备作业同时进行，通检作业对于整个

口岸放行耗时影响并不大，但是如果进口货物是法检货物，涉及到《入境货物通关单》的申领

和签发，就会对之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对于此类货物，只有通关单签发后，海关才能接受申

报。并且，相较于无需通关单的货物，检验检疫现场审单也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从图 3.19 的

统计结果看，如果涉及到《入境货物通关单》，只有在申请到该单证之后，海关才会接受申报，

所以整个通关准备的耗时会被拉长大约 0.55天。

四、总结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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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论总结

通过统计结果的分析，各个口岸在总的平均耗时和各个阶段上的平均耗时上存在着较大差

异，总结如下：

①从整个口岸放行流程看：天津平均耗时最短（6.09天），宁波平均耗时最长（9.04天），

除宁波外其他口岸均在 6 天至 8 天之间，而以这些口岸为代表的全国整体的平均总耗时约为

6.63天，相较于去年的 7.11 天有进步；（参见图 3.1、图 3.2）

②卸货阶段（货船抵达码头-货物卸船完成）：广州平均耗时最短（0.15 天），宁波平均耗

时最长（1.08 天），其他口岸均在 0.2 天至 0.9 天之间，而整体上相较于去年各口岸卸货阶段的

耗时有所减少；（参见图 3.3）

③通关准备阶段（货物卸船完成-海关接受申报）：南京平均耗时最短（2.4天），宁波平均

耗时最长（4.4 天），全国整体相较于去年来看通关准备阶段平均耗时有所增加，但不明显；（参

见图 3.3）

④通关阶段（海关接受申报-海关发出放行指令）：广州平均耗时最短（0.49 天），深圳平

均耗时最长（1.26天），全国整体相较于去年来看，通关阶段平均耗时明显减少（由去年的 1.2

天缩短到 0.88天）；（参见图 3.4）

⑤人工审单、海关查验“引致”的通关阶段耗时的增加明显大于审单环节和海关实施查验

本身的耗时，说明由于人工审单和海关查验，企业需要做的准备工作带来了通关阶段耗时的明

显增加；（参见图 3.6、图 3.7、图 3.12、图 3.13）

⑥“提前放行（汇总征税/担保放行）”和“运抵前申报”可以明显地减少通关阶段的耗时；

⑦提离货物阶段（海关发出放行指令-货物离开码头港区）：天津平均耗时最短（1.0 天），

南京平均耗时最长（4.2 天），整体来讲，提离货物阶段耗时与去年相比变化不大；（参见图 3.18）

⑨通检作业很大一部分环节与通关准备阶段同步，因此对整个口岸放行耗时影响并不明显，

但是法检货物必须获得《入境货物通关单》之后海关才会接受申报，因此从货船抵达码头到海

关接受申报，法检货物比非法检货物平均多消耗 0.55天。（参见图 3.19）

（二）政策建议

①码头的卸货理货与报文发送并行：码头卸货理货耗时压缩并不明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

因就是在大多数口岸，理货报文的发送需要等到一票货物下所有集装箱卸船理货完毕后才进行，

所以如果在卸船的同时发送对应集装箱的理货报文，然后海关的舱单系统通过对各集装箱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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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信息进行整合以确认该票货物理货正常，则可以大大缩短码头卸货阶段的耗时，而理货报文

发送提前又可以更早地满足海关放行的条件。

②无纸化申报情况下，免除对提货单的要求：在有纸申报时期，由于海关需要在提货单上

加盖放行章，企业凭加盖放行章的提货单去码头提货，所以提货单有其必要性，然而现在在绝

大多数情况下，海关的放行指令会直接发送到码头，所以提货单作为有纸时代的产物已经没有

存在的必要，反而会徒增手续的复杂性，增加通关准备阶段的耗时。

③扩大运抵前申报的比例：由统计结论看，运抵前申报可大大缩短货船抵达码头到海关发

送放行指令的总体耗时，但是目前在大多数口岸，运抵前申报的比例依然很低，这一方面是由

于部分海关在理货报文未收到前不接受企业的申报，另一方面也跟许多企业并不清楚海关接受

申报的条件有关（海关接受申报的条件是海关收到舱单信息，而非理货报文），所以一方面需

要海关尽快扩展运抵前申报，另一方面也需要企业积极学习和配合。

④通检作业的无纸化：至本报告调查结束之日（2017 年 5 月 22 日），绝对大多数检验检

疫申报在 ECIQ 系统中进行，但是企业仍然需要携带相关纸质单证到检验检疫部门现场窗口递

交，这边增加了通检阶段的耗时。

⑤改进人工审单的处理：事实上对于某些高风险货物或企业的报关单进行人工审单是必要

的，但是在人工审单的过程中，有一些细节如果得到改进可以大大提升通关速度，最为常见的

例子是，海关在系统中发出“审结”的信息，但一直不予放行，也没有给出更为详细的信息，

譬如是否需要再补充上传单证、需要补充上传哪些单证，企业需要主动联系海关或者需要等待

相当长的时间来获取海关的通知，所以，如果能在发出“审结”信息时给予更详细的要求，则

企业可以及时进行准备，以便进行下一步工作。

⑥风险管控机制的进一步调节：根据调查，目前海关的查获率并不高，也就是说许多查验

并不是有效的查验，所以进一步调节风险管控机制，提高查验的准确度，无论对于海关对货物

的监管，还是对于企业的便利化，都非常重要。

⑦简化担保放行和汇总征税的手续：担保放行和汇总征税在加快货物通关速度的同时，又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海关征收税款，但是目前企业申请担保放行和汇总征税的手续还是较为

复杂，对于信用级别较高、经营历史良好的企业应当简化担保放行和汇总征税的手续。

⑧建设更多码头港区外的海关监管堆场：如果条件允许，应当建设更多码头港区外的海关

监管堆场，这样可以大大缓解码头港区的储存压力，提高码头运营效率。

⑨海关查验的运抵前确认：此项建议需配合“运抵前申报”实施，如果一票货物在运抵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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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申报，海关进行审单后确认该票货物需要查验，则载有该票货物的货船抵达码头时，可以

直接将该票货物拖运至海关查验场地，避免后期码头寻柜吊柜的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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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海运进口集装箱货物口岸放行流程图（2017 年更新）

海运进口集装箱货物口岸放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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